附件1：
广东省2009年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

2009年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技工学校，下同）招生（以下简称中招）工作实行统一的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省中招服务平台）、统一初中毕业生数据、统一在省中招服务平台编制生源计划、市（县、区）教育局招生部门组织实施、各类学校分类分层次录取、地市及时报送录取信息的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努力实现2009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统筹管理、数据集中、实时监控的目标。

一、应届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数据采集。

全省建立统一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数据库。基本信息数据库采集的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2009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数据库由我厅统一从基础教育数据库导出，并发至各市招生办审核。

（二）各市按照省中招服务平台数据标准要求（见附件），组织补充采集辖区内应届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初中毕业生升学志愿信息和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成绩信息。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升学志愿信息和学业考试成绩信息数据标准由省统一规定，基本信息和志愿信息由各地级以上市组织初中毕业生录入，各地信息采集点负责审核；学业考试成绩信息由教育局统一录入。

（三）已经实现了计算机统一采集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和升学志愿信息的市可选择省中招服务平台数据接口的功能，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把辖区内初中毕业生的基本信息（需补充部分）和升学志愿信息数据导入到省中招服务平台。尚未建立计算机统一采集初中毕业生信息系统的市，可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用计算机录入和上报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需补充部分）和升学志愿信息。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审核、补充时间为4月1日至4月20日，导入中招服务平台时间为4月30日前。志愿信息采集时间为5月15日至6月5日。志愿信息和学业考试成绩信息在7月8日前导入中招服务平台（具体安排另文通知）。

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及生源计划的编报与审核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实行分类分级批准下达并公布，省属、跨市招生市属及市属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招生计划要分到县（市、区），并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报送（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职学校和技工业技术学校招收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生源计划由省教育厅和省劳动保障厅统筹安排到县市区，由学校上省中招服务平台填报）。

（一）省教育厅分别负责审核所属省属普通高中、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珠三角（含省属）中职学校的招生计划；地级以上市教育局负责审核所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技工学校的招生计划由各级技校招生办负责审核。

（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招生生源计划，由各校在4月上旬统一使用省中招服务平台进行编制，中招计划主管部门在4月中旬完成生源计划的审核。生源计划的编制要求另文通知。

（三）各教育局负责在本辖区内向初级中学、社会公布招生的各类高中阶段学校名称及招生生源计划（含省属学校、市属学校跨市招生的计划）。

三、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批次顺序及时间安排

（一）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时间由各地级以上市自行安排，一般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可安排在同一批次进行。

（二）各类中职学校、珠三角招收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生源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录取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普通高中、中职和技校不分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16日-8月5日，新生录取名册打印及送审时间为9月7日-11日；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的录取由省招生办公室在7月16日-17日统一组织实施。未完成招生任务的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可自主组织生源，从8月20日-11月25日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进行第二阶段的录取，新生录取名册打印及送审时间为12月7日-11日。

（三）各地级以上市具体录取时间安排，在7月5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四、招生录取原则

（一）普通高中和生源充足的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招生要坚持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的评价结果，从高分到低分按学生志愿进行。各地要积极探索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学生公开推荐等招生制度改革的办法。
（二）对于一些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年限，因特殊情况未参加学业考试的初中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可采取灵活措施引导他们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确保他们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
（三）为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确保高中阶段新增学位用于招收本省籍初中毕业生，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未经省教育和劳动保障主管部门批准纳入计划，不得到外省招收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进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中职学校、技工学校要积极面向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同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要积极招收未升学普通高中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农民工、退役士兵等城乡劳动者开展培养和培训。

五、招生录取办法

（一）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必须在全省统一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数据库基础上进行。条件成熟的市可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直接进行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工作。未在省中招服务平台录取的地级以上市，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将普通高中录取数据上送省中招服务平台（具体要求另文通知）。

（二）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必须在全省统一中招服务平台进行。全省各级各类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依据分级负责、分类操作、简化手续、分段实施、多次录取的原则，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从统一的初中毕业生数据库中录取新生。

除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招生工作由省招生办统一录取外，各级各类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含省属）招生由其行政管辖地（或生源所在地）招生办投档，学校录取。未完成招生计划或生源不足的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在各市、县（区）投档结束后，可自主组织生源直接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录取。对已实行春季招生的学校，已录取的学生数据由各类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录入省中招服务平台。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招生的具体要求另文通知。

（三）市、县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把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和扩招生的数量纳入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要保证当年的公费生招生不少于上年并有所增加。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人数要以学校为单位计算，择校生所占比例按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有关问题的通知》（粤教监〔2003〕12号）的规定执行。招收扩招生的学校按省教育厅、物价局、监察厅印发的《广东省公办高中引进社会资金新增教育资源扩招生收费管理办法》（粤教财〔2004〕119号）的规定执行。

六、招生录取结果的网上审核
各类学校录取结果的审核责任分级分类落实。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录取结果由省招生办审核。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第一阶段，由地级市招生办及技校招生办投档的，招生学校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提交即完成录取，无须办理网上录取审核。在第二阶段，省属中职学校、跨市招生的中职学校录取结果由生源地的地级市招生办审核；市县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录取结果由各市、县招生办审核。技工学校录取结果由各市技校招生办审核。
七、录取照顾政策

1．市级以上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艺术特色学校，可以招收具有体育、艺术特长的学生，具体招生办法由各地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制订。

2．凡在初中阶段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的，按学生本人志愿，可免试直接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被评为地级及以上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的考生，优先安排录取；德育方面有突出表现，受县（市、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的考生，体育、科技、学科、文艺竞赛获地级及以上市奖励的考生，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具体办法由各地级市教育局制订。

3．退役士兵，残疾军人、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现役军人子女的优待办法按广东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部《转发民政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的通知》（粤民优〔2004〕46号）执行。

4．农村户口独生子女或夫妇双方均属农业户口的纯二女结扎户的女孩报考高中阶段学校优惠政策，按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粤发〔2006〕9号）执行。
八、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广东实验中学的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具体招生工作由省教育厅另行发文通知，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由学校组织实施。

九、2009年春季招生的有关安排

1．凡2008年中招录取第二阶段后由中职学校、技工学校自行组织生源且尚未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办理录取手续的，必须在2009年3月25日-30日将录取数据导入省中招服务平台，并完成新生录取名册打印及送审工作。

2．2009年春季招生在3月-4月开展组织生源工作。中职学校、技工学校要积极向有输送生源意向的初级中学做好宣传工作；生源所在的初中学校要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及早确定和提供就读中职学校、技工学校的学生名单；学生报到注册后，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必须在中招服务平台上办理数据导入、提交拟录名单；中招主管部门须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进行审核、打印名册等工作。

3．省中招服务平台将在2009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基本信息采集完成入库后，按照修订后的数据标准开放春季招生的相关服务功能。5月4日-8日中招学校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提交应届初中生的拟录名单和非应届生的拟录名单（应先导入非应届生的基本信息，再根据系统自动派发考生号提供拟录名单），导入拟录名单和非应届生基本信息的数据格式将在省中招平台上公布。5月底前中招主管部门完成春季招生的审核工作，6月2日－5日完成新生录取名册打印及送审工作。
十、其他工作

（一）要认真做好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政策实施办法的宣传解释工作和中招工作中突发情况的处理预案，及时做好中招过程中来信来访的解释答复工作，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宣传、信息发布及政策解释工作，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要统一建立公布各类学校招生计划的渠道，确实保证有关招生政策及信息准确及时传达到每所初级中学，特别是农村中学。

（三）各地、各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中招具体工作意见，不得与本通知要求抵触。

（四）各市、县（市、区）教育局要及时做好各学科试卷自评和考试成绩统计、分析工作，并于8月底前写出书面报告，报送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